
 

 
 

川人社函〔2022〕40 号 

 

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2021

 

 

各市（州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有关单位： 

根据国务院推进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改革要求，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《国家职业资格目录》

进行优化调整，于 2021 年 11 月公布了《国家职业资格目录（2021

年版）》。现根据我省实际提出如下意见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 

一、高度重视，确保政策落实到位 

各市（州）人社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，深刻理解技能人才评

价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，坚决贯彻执行，积极做好政策宣传解释

工作，确保政策落实到位，各项工作平稳过渡。 

二、周密安排，妥善组织收尾工作 

按照《国家职业资格目录（2021 年版）》，焊工和保安员职

业资格鉴定不再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实施。各市（州）

人社部门要周密安排，妥善做好相关的收尾鉴定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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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有序组织收尾鉴定 

1.组织焊工、保安员全省技师（高级技师）及保安员初级、

中级、高级全省统一鉴定补考，2022 年 1 月下旬组织报名，2 月

中旬完成落实考点、考场编排、打印准考证等考务鉴定实施工作，

2 月 28 日前完成证书打印、核发工作。 

2.全省焊工初级、中级、高级日常鉴定工作须于 2022 年 2

月 28 日前完成全部鉴定及证书打印、核发工作。 

3.各级人社部门及有关单位要做好考生告知和解释工作，确

保考生在报名时了解焊工、保安员职业资格鉴定不再由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部门组织实施的相关情况。在本通知印发之日前已报名

但未开展鉴定的，考生可选择继续参加鉴定，或者退回当次鉴定

费。鉴定费退回手续按照财政部门有关规定办理。 

4.对 2021 年度竞赛计划内焊工职业竞赛成绩合格选手奖励

颁发职业资格证书工作，参照国家有关办法处理。 

（二）加强质量管理 

做好目录调整期间的职业技能鉴定质量监管工作，严格保障

鉴定质量，严格职业资格证书发放，严禁违规、突击发放证书。 

（三）做好政策延续性相关安排 

目录调整前已发放的职业资格证书继续有效，可作为持证者

职业能力水平的证明。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进

一步做好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发放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人

社厅发〔2018〕42 号）要求，从 2022 年 3 月 1 日起，我省人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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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所核发的焊工和保安员职业资格证书持有人因遗失证书、证

书信息错误、证书损坏等情形申请补发证书或因境外就业申请换

发证书，不再补发或者换发证书，由原证书颁发机构出具书面证

明。 

三、加强疫情防控，做好精细管理 

各级人社部门要切实增强疫情新常态下开展职业技能鉴定

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加强与当地卫生健康、教育等部门的协

调配合，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按照省和当地防疫部门公布的防疫

措施，指导本地区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做好相关防疫工作。 

 

附件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公布《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

（2021 年版）》的公告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 月 20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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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。 


